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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证券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26-006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德大堂国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相关资产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康美药业有限公司。本次转

让完成后，康美药业不再持有德大堂国药股权及相关资产，德大堂国药不再纳

入康美药业合并报表范围。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免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美药业）拟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德

大堂国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大堂国药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及相关资产转让

给上海康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美），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德大堂国药股权及相关资产，德大堂国药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6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德

大堂国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资产转让给上海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4 第（二）条的规定，公司本次

转让子公司股权及相关资产免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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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康美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58681000XL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7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 2059 号 2 幢 2 层

法定代表人：陈加田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酒类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康

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等。

2021 年公司破产重整，上海康美作为偿还破产重整债权人的信托资产被划

转至普宁市康天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康美不再是康美药业控制的企业。

目前上海康美与康美药业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也不是康美药业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交易标的名称：上海德大堂国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761627668Q

成立日期：2004 年 04 月 22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 2059 号 2 幢 2 号

法定代表人：董刚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中草药种植；市场营销策划；

会议及展览服务；中草药收购等。

本次转让标的除上海德大堂国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外，基于优化内部资源

配置考虑，将上市公司应收德大堂国药款项及康美药业持有、授权其使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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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煎煮设备固定资产等资产一并转让。

（二）交易标的的权属及运营情况

公司所持德大堂国药 100%股权对应的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

或其他限制转让等情形，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021 年 12 月，上海康美划转至普宁市康天商贸有限公司的同时，将其持有

的德大堂国药 100%股权以 1元价格转让给康美药业，德大堂国药股东由上海康

美变更为康美药业，德大堂国药成为康美药业全资企业。德大堂国药开展生产经

营场所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为上海康美所有，通过向上海康美租赁使用。

德大堂国药 2025 年营业收入 2,167.25 万元，上年同期 5,490 万元，同比减

少 60.53%；净利润亏损 2,941.87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727 万元，同比增亏

304.68%。

（三）审计及评估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德大堂国药有限

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6)0500241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德大堂国药资产总计 6,408.86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17,496.79 万元人

民币，净资产-11,087.93 万元人民币，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67.25 万元人民

币，净利润为-2,941.87 万元人民币。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部分资产涉及的其持有的上海德大堂国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债权、股

权和其他拟转让资产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6）第

0407 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形成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康美药业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评估值为-6,224.99 万元。评估范围

包括流动资产（康美药业及其子公司对德大堂国药及其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即债

权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德大堂国药 100%股权）、

固定资产（公司持有的智慧药房设备）。

单位：万元

权属单位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康美药业及下属子公司 流动资产（应收款项） 4,077.15 4,0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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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254.94 -10,302.13 -10,557.08

康美药业 股权（上海德大堂） 0.00 -10,889.76 -10,889.76

康美药业 固定资产 254.94 587.63 332.69

资产总计 4,332.09 -6,224.99 -10,557.08

2021 年 12 月，康美药业以 1元为对价取得德大堂国药 100%股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因德大堂国药长期经营亏损，已资不抵债，故评估减值率较高，

康美药业享有其净资产为-11,087.93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康美药业同意将其持有的德大堂国药 100%股权转让给上海康美，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 1.00 元，该价格为包含股权、债权债务处置及资产转移在内整体交易

的对价。上海康美承接并履行康美药业作为原股东未完成的 6,034.89 万元注册

资本实缴义务；康美药业及其子公司将豁免标的公司因内部业务往来、代垫人工

费用、诉讼补偿及债权债务互抵方式代偿租金等因素形成的往来款项，合计

4,077.15 万元；康美药业将其持有的智慧药房煎煮设备等资产以 254.94 万元转

让给上海康美，并负责支付德大堂国药因业务萎缩导致其优化人员的相关费用；

同时，通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等方式协助处理德大堂国药的剩余存货，该处

置收益归德大堂国药所有。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旨在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利益。本次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德大堂国药股权，德大堂国药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司不存在为德大堂国药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提供借款等情形，德大

堂国药存在对上市公司的应付款项在本次交易中作为上市公司债权资产一并转

让。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